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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 非 利 卡 人 的 土 地 观 念

与 殖 民 南 非
*

孙 红 旗

  内容提要  17世纪下半叶, 荷属 /东印度公司 0 的雇员从北欧出发, 占领了南部非洲

的开普, 并以此为据点, 逐步向北和向东开拓, 最后占据了整个南非。也正是在此殖民过程

中, 荷兰人成为了阿非利卡人, 几乎成为南非所有土地的主人。荷兰人殖民扩张的主要思想

渊源, 也是最具理论性和法理性的武器, 就是 /无主土地0 的观点。在这种深层心理根基

的积淀下, 荷兰人及其后裔阿非利卡人大肆掠夺原住民土地。在今天看来, 在土著民族和主

持公正的世人眼里, 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编造的这种 /无主土地 0 的神话无疑是

一种强词夺理的强盗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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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荷兰是近代最主要的欧洲殖民国家之一, 也是继西班牙和葡萄牙之后殖民主义的先驱。由于种种

原因, 荷兰人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殖民地相继丧失殆尽, 只有南非, 最终成了荷兰殖民者最大的、永久

性的海外家园。关于荷兰人及其后裔阿非利卡人¹侵占南非的史实和过程, 无论是殖民主义史, 还是

南非历史著作, 都有详尽的叙述。º 荷兰人何以要鸠占鹊巢, 强占南非原住民的土地? 这似乎不是个

问题, 因为在许多具有一般历史常识的人看来, 无论什么样的殖民主义者, 其本性就是要强占其他国

家和民族的土地。其实不全然如此, 因为殖民主义发展史可分为不同的历史阶段, 每个阶段都有不同

的特点, 如最初的海盗式烧杀抢掠; 商业扩张阶段的 /贸易尾随国旗 0; 以掠夺劳动力为主要目的的
贩卖黑人奴隶; 以经营经济作物为赢利手段的 /跑马圈地 0; 以 /无形帝国 0 方式为主的新殖民主

义, 乃至以政治控制和文化渗透为主要表现的所谓 /后殖民主义 0 等。对此, 我们必须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那么, 作为 /海上马车夫 0 的荷兰殖民者为什么要在南非安营扎寨, 并演变为南非广袤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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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江苏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全球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问题研究 0 阶段性成果之一。

到达南非的荷兰殖民者本来都是东印度公司的雇员, 号称 /布尔人 0 (农夫 )。 18世纪初, 他们开始摆脱公司的控制, 并自

称为 /阿非利卡人 0 (非洲人 )。本文中的荷兰人、布尔人、阿非利卡人基本上都是指荷兰殖民者及其后裔。

See Such asD. K. Fieldhou se, The Colon ia lEmpires, A C ompara tive Survey f rom th e E igh teen th C en tu ry, London: M acm illan, 1982;

L. M. Thom pson, A H istory of Sou th Af rica, New H aven, CT : Ya leU n iversity Press, 2001. 中国学者的著作, 如葛佶著: 5南非: 富饶而多

难的土地 6, 世界知识出版社, 1994年版; 张象主编: 5彩虹之邦新南非 6, 当代世界出版社, 1998年版, 等等。



地的主人? 除了错综复杂的经济、政治逻辑之外, ¹ 本文试图从心理史学的角度, 即主要从荷兰人的

土地观念层面探讨他们殖民南非的根本动因。

一

恩格斯曾指出: /我们称之为思想观念的东西 0 能 /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 并且能在某种限度
内改变它。0º荷兰人殖民扩张的主要思想渊源, 也是最具理论性和法理性的武器, 就是 /无主土地0

( terra nu llius) 的观点, 特别是他们对这种观点的系统性阐释。在今天看来, 在土著民族和主持公正

的世人眼里, 以荷兰人为代表的西方殖民者编造的这种 /无主土地 0 的神话, 无论从哪个方面看,

都无疑是强词夺理, 是历史的虚构, » 已经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但问题是, 在今天看来属于 /强盗逻
辑 0 的观念, 在历史上却是殖民主义者握在手中的一把 /利剑0, 是当时最先进的民族国家中普遍存

在于广大民众之间, 甚至深深植根于他们心目中的一种思想意识。正是凭着这种被殖民者广为接受的

关于土地所有权的法律观念, 对于抢夺南非黑人土地的行为, 荷兰人 (阿非利卡人 ) 作出了自己的

解释, 且显得 /理直气壮 0。/存在的即是合理的 0。也就是说, 阿非利卡人后来展示的那种贪得无厌
的掠夺他人土地的行为首先有深层的社会民众心理基础。

作为一个来自欧洲的西方民族, 阿非利卡人的土地观念与南非当地的非洲原住民的土地观念迥

异。 /无主土地0 是西方普通法中的一个基本原则, 它反映的是西方社会普通民众中长久积淀下来的

一种文化心态, 即是一种深层社会现实的表述。在为欧洲人征服 /非我族类0 并占领其土地的行为
进行法律正当化的过程中, 在 /无主土地0 这一法律神话的背后, 有它自己的哲学基础的支持, 即

欧洲人普遍奉行的自然法哲学和以民族国家利益为轴心的实证主义。自然法哲学倾向于承认欧洲的种

族优越与文化中心理念, 对殖民者视原住民为 /野蛮落后 0 的民族因而不配成为 /国际家庭0 中的

一员这种观点, 给以正当性与合法化。这样, 落后民族只是国际法的客体而非主体, 欧洲人负有将他

们基督教化的职责。在欧洲人眼中, 原住民几乎没有, 或者根本就没有什么政治与社会建构, 遑论法

律, 特别是缺乏任何足以为欧洲法律所确认的确凿的土地所有权形式, 故而欧洲人有义务引领他们达

到先进文明的标准。即便原住民确有自己的一套财产法律制度, 殖民者也不得不承认土著法律的存

在, 但因为这些法律是 /异教的0, 非基督教化的, 因而也就可以不予承认。¼这样, 原住民的领土便

经历了一个从 /被发现0 到作为财产 /被占有 0、被掠夺的根本转变。½ /就真正的农业殖民地而
言, ) ) ) 不只是由于它拥有尚处于自然状态中的大量肥沃的土地。而是由于这样一种情况: 这些土地

还没有被人占有, 还没有受土地所有权的支配。就土地来说, 造成古老国家和殖民地之间巨大区别

的, 正如威克菲尔德所正确指出的, 是土地所有权的法律上或事实上的不存在。0¾

荷兰人是继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之后在世界进行殖民活动的先驱之一, 业已铭刻于心的 /无主
土地0 的普通法原则无疑成为他们到处强占原住民土地的利器。荷兰人和以前所有殖民者的区别是,

葡萄牙和西班牙基本上是封建君主制国家, 而荷兰人则进行了近代世界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 并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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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郑家馨、李安山等学者都发表过相关文章。参见静水: 5布尔人大迁徙的经济因素浅析 6, 载 5西亚非洲 6, 1988年

第 1期, 第 62~ 66页; 郑家馨: 5南非开普殖民地的建立和殖民土地扩张 6, 载 5世界历史 6, 1981年第 6期, 第 28~ 36页; 郑家

馨: 5殖民土地扩张与南非各民族的历史命运 6, 载 5世界民族研究论文集 6, 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年版, 第 332~ 356页。

恩格斯著: 5致康# 施密特 6, 载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6 第 4卷, 人民出版社, 1972年版, 第 484页。

参见郑家馨: 5南非 /班图斯坦 0 制度的历史虚构 6, 载照那斯图、阮西湖、葛公尚、刘兴武等编: 5种族问题国际会议文

集 6, 重庆出版社, 1988年版, 第 164~ 187页。

参见 P. 马修、R. 杭特、H. 查尔斯沃斯: 5法律与历史: 黑白之间 6 ( P. M athew, R. H un ter & H. Charlesw orth, Law and

H istory in B lack andW h ite) , 载 5比较法研究 6, 第 12卷, 第 4期 5澳大利亚法律研究专号 6, 第 355页。

参见许章润: 5 /无主土地 0: 一个法律神话 6, 载 5读书 6, 1999年第 7期, 第 14页。

马克思著: 5资本论 6 第 3卷 (下 ), 人民出版社, 1975年版, 第 852~ 853页。



立了共和制度。更重要的是, 带着鲜明时代烙印的荷兰人奔走呼号, 这个以商业立国的资产阶级国家

第一次为掠夺异己民族土地的行为找到了法律依据。1758年, 荷兰商人万忒尔 ( / V attel0, 或译瓦特
尔 ) 的有关国际法著作 ) ) ) 5国家间的法律6 ( Law o f Nations) 在阿姆斯特丹出版发行, 他首次对

/无主土地0 的法理观念进行了明确阐释。依据他的思想, 原住民的土地可以分为 /已然垦殖的 0

( cu lt ivated) 和 /未经垦殖的0 ( uncult ivated) 两类。在这里, /已然垦殖 0 与 /未经垦殖 0 的另一

含义即是 /文明开化的0, 和 /未曾开化的0 或 /不文明的 0。他认为, 国际法应当确认人类族群对
于其所栖身、使用的土地负有开发、垦殖的义务, 据此, 居无定所的游牧民族失于开发、垦殖土地的

状况, 即意味着他们从未真正而合法地占有过这些土地。因此, 这些土地, 自然应由具有能力和责任

心的先进民族, 即欧洲人所占有和开拓。依照当时荷兰人的眼光, 对于异国他乡的土地, 可经由 3种

方式取得: 一曰征服, 即用强力夺取; 二为 /割让 0, 包括 /自愿的 0 和 /强迫的 0 割让, 主要通

过协议或者条约的方式获得; 第三种最为理想, 即占有 /无主土地0。 /无主土地 0 即是所谓的 /未
经垦殖的土地0, 或虽然已经垦殖, 并且居民已经结成定居社群。但在荷兰殖民者看来, 这样的土地

上并无成型的社会组织者, 定居社群与土地二者之间也就不能认做 /国际法 0 上之合理占有关系,

因而其土地仍为 /无主土地0。这样, 根据 /谁先发现谁先占有0 的原则, 它们仍必须向所有殖民者

开放, 由此被占有的土地即成为 /定居殖民地 0, 或 /移民殖民地 0 ( settled co lony) ¹。这样就从根本

上否定了当地原住民对其所栖身的土地拥有神圣不可侵犯的主权这一 /天然的 0 概念。在荷兰殖民

者的眼里, 原住民未有昭彰之典章文物, 而 /人类生活 0 不是法律真空, 则占有者的法律自占有之

日起便立即自动移入生效。欧洲人的不动产法制度, 遂成为占有者们跑马圈地的一柄宝剑。º由此可

见, 荷兰人 /无主土地0 的理念使他们在侵占南非黑人大片土地过程中具有极大的心理优势, 也就

是说, 与非洲人的土地观念相比, 荷兰人的土地观念本身即具有极大的进攻性。

二

尽管 /无主土地 0 的观念作为一个正式的法理概念在一个世纪后才被提出来, 但它无疑是第一
次从实用主义角度对前人思想观念的系统总结。正是带着这种时代所赋予的土地观念, 荷兰人出于东

印度公司垄断贸易的需要, 在非洲最南端建立了桥头堡。当荷兰殖民者在南非站稳脚跟后, 阿非利卡

人史学家和政客们就曾一再试图证明白人和黑人是从相反的方向进入同一处无人居住的广阔空间。换

言之, 他们进入的就是 /无主土地0。而他们侵占当地黑人的土地也就显得有理有据, 因为土著民族
是 /野蛮人 0, 不具备文明规制的社会组织, 没有明确的土地所有权。的确, 在荷兰移民与科伊桑人

( Kho isans) 及班图各族黑人遭遇之时, 后者还处在从原始社会后期向军事民主制国家过渡的不同社

会发展阶段, »他们所处的社会经济形态决定了他们的土地观念和土地所有制形式与远道而来的荷兰

殖民者迥异。荷兰人首先遇到的是科伊桑人, 包括科伊人 (即霍屯督人 ) 和桑人 (或译萨恩人, 即

布须曼人 )。在南非所有土著民族中, 萨恩人的生产力水平最为低下。他们基本上属于采集狩猎民

族, 居住在大卡鲁 ( Karoo) 南部山区直到奥兰治河北岸高原的广阔地带, 在瓦尔河、图盖拉河和凯

河的河谷地带也有他们活动的踪迹。卡拉哈里大沙漠和浩瀚的大西洋阻碍了这个处于氏族社会的原始

民族通过陆路和海路与其他民族的交往, 辽阔单调的南非高原为居民提供的生活资料丰富而雷同, 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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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非洲原住民族的经济形态, 郑家馨教授对此有专文论述。参见郑家馨: 5论十九世纪以前南非的社会经济结构 6, 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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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戈尼人、苏陀人的迁徙 6, 载艾周昌、郑家馨主编: 5非洲通史# 近代卷 6 第 18章,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5年版, 第 534~

575页。



处都是相似的产品, 如羚羊、浆果、野生块根、蜂蜜和鱼类等, 这使他们能够较为容易地生存下来,

但 /对于一个民族来说, 最大的不幸莫过于他们所居住的地方天然就能出产大部分生活资料和食

物 0¹ , 因为这种状况不利于促进社会分工的形成和发展。正如马克思所指出: /不是土壤的绝对肥

力, 而是它的差异性和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 形成社会分工的自然基础, 并且通过人所处的自然环

境的变化, 促使他们自己的需要、能力、劳动资料和劳动方式趋于多样化。0º过于依赖土地上的自然

物产意味着他们基本上没有处置土地的能力, 换言之, 由于生产力的极端低下和社会组织的十分松

散, 他们只能维持最简单的人口再生产, 每个人都可以占有无限的土地资源。或者说, 他们最大的天

然财富就是土地。别说私有, 就是集体占有的观念在萨恩人的思维中可能也是不存在的。而在阿非利

卡人看来, 萨恩人和南非大草原上的动物没有什么区别, 都是阿非利卡人猎取的对象。

科伊人是最早与荷兰人打交道的南非原住民。与萨恩人相比, 科伊人和前者在体质上没有多大的

区别, 但他们的生产力水平已经过渡到以自己的生产劳动来增加天然食物的畜牧经济阶段, 其社会组

织也比萨恩人大得多, 通过人口的增殖和群体公社的扩大、分裂, 形成了较大规模的族体, 确立了父

系酋长制度。除了小部分科伊人生活在靠近开普海岸, 大部分科伊人居住在南非西部地区、小卡鲁地

带。稀少的雨量和酸性土壤严重地妨碍了他们进一步把生产力提高到种植经济阶段, 而一直维持着单

纯的游牧生活, 开普山地和卡鲁地带的周期性旱灾甚至迫使他们一度暂时退回到狩猎生活。干旱和土

壤贫瘠造成牧场载畜量很低, 为了减少损失和维持生存, 科伊人往往需要占有十分庞大的牧地面积,

每个家庭公社都拥有几个冬季和夏季牧场, 轮回放牧, 粗放经营。尽管地权不固定, 但集团共有几处

土地 (牧场 ) 的观念已经在他们的心目中确立下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和族体的分裂, 各个氏族之间

为争夺牧场、水源和劫掠畜群及妇女的战争也时有发生, 在荷兰移民来到开普之前, 科伊人各个族体

之间已经出现土地 (牧场 ) 资源紧张的现象。正当科伊人在向部落联盟迈进的时候, 荷兰人闯了进

来, 尽管科伊人对这群不速之客进行了极其顽强的抵抗, 迫使后者向开普北部地区的殖民扩张推迟了

30年, 但像美洲殖民者对待印第安人那样, 荷兰人几乎剿灭了科伊人, 以及正向畜牧经济过渡的萨

恩人, 把他们的土地资源据为己有。在荷兰移民者眼里, 科伊人和萨恩人没有什么区别。在还没有建

立基地之前, 殖民先锋范 #里贝克就向东印度公司提交过一份备忘录, 其中提到他先前到达开普时所

获得的印象, 他提醒说, 科伊人是危险的野蛮人, /绝不能信任他们, 他们是凶残的民族, 没有良

知 0»。在他那小心翼翼保存的日记中, 同样能发现他诬蔑当地人的恶毒话语。

三

如果说萨恩人和科伊人的社会经济生活停滞不前的话, 班图人的制度和文化则要先进得多, 他们

已经进展到了牧农混合经济阶段。当阿非利卡人正在蚕食萨恩人和科伊人的土地向东方扩张的时候,

来自东非的班图黑人早已在几个世纪前跨过林波波河, 继续向南方迁徙。在未迁入南非之前, 班图人

生活在萃萃蝇繁衍的东非地区, 无法大量地放牧牲畜, 所以他们的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 刀耕火种,

广种薄收。由于班图人世世代代焚荒开地, 植被遭到破坏, 引起水土流失, 严重地影响了生态平衡,

造成地力耗尽。因此, 班图人无法在同一地方居住很长时间, 因而不得不持续地向南方迁移, 在他们

身后则留下一堆堆废墟。带着他们的铁器文化 ) ) ) 锄头和矛, 班图人统治了当地的科伊人和桑人, 同

时学会了放牧牲畜, 而后者逐渐融入黑人社会, 除了部分撤进了刚果森林最深处、西南沙漠和非洲最

南角的谷地。黑人迁徙较慢, 儿子进入成年后, 便结婚离家, 新建一个自己的 /家0 ( Kraa l), 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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氏族的延伸。老一辈死了, 他的 /家 0 就被放弃, 子孙不得据为己有。这样就消除了紧张关系, 避

免了冲突。除了代代迁移外, 黑人还有季节性迁徙, 各个族体赶着他们的牛羊来往于海岸酸草地

( Suurveld)和内陆甜草地之间。他们在高地放牧, 然后在冬天赶到温暖的酸草地区 (阿非利卡人后来

称之为海岸牧场 ) , 让甜草地得到恢复。这样, 黑人部落以一个缓慢、起伏的节律逶迤南行, 没有时

间和边界。这是一个易于生活、低度紧张的社会, 但它的宁静依赖于有大量的土地和空间来化解竞

争。在班图人社会里, 对人的控制被认为远比对物的控制更重要。这在一句东非谚语中得到体现: 酋

长统治人, 而不是统治土地。原则上所有族体成员都对土地拥有权力, 因为土地是这些民族社团最基

本的生活因素, 拥有土地在他们的法律和社会含义中极其重要。

而阿非利卡人一再宣称他们拓殖的土地 /实际上未被占据 0, 他们要么是误解了非洲人的土地关

系, 要么纯粹是要歪曲和否定非洲人土地所有制的功能特征。他们利用班图各民族土地 /公有 0 和

产权不明确的特性, 通过贿赂酋长、签订租界条约等方式鸠占鹊巢, 蚕食和侵吞土著民族的土地, ¹

或者干脆赤裸裸地抢占班图人的领土。他们先是一步步地掠夺和强占科伊桑人的牧场, 然后又在大迁

徙中屡屡进犯祖鲁人的家园。 1838年 12月 16日既是阿非利卡人的 /神圣契约 0 日, 同时也是祖鲁

人的 /丁刚节0, 这其实也正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土地观念的尖锐冲突。阿非利卡人认为祖鲁人的土地

是神赐给他们的, 而他们献给上帝的祭品却是祖鲁人的 /血河 0。为了证明南非的土地占有状况具有

/历史的合理性0 和 /正义性 0, 南非官方精心炮制的 5南非 6 一书这样写道: /今日黑人的祖先在

南迁以前显然经常居住于中非的大湖区域。他们进入今日南非地区的时间大约与首批白人到达好望角

的时间相同 0º。在另一本由南非国家情报部编写的 5南非的多民族发展的现实 6 一书中, 阿非利卡

人煞有介事地写道: / 18世纪 70年代, 在离开普敦 1 000公里的地方, 阿非利卡人迁徙大军与来自中

非大湖区域附近的第二次迁徙运动的前哨人员相遇。看来, 在 15世纪末这些部落已经迁徙到今日赞

比亚、罗得西亚和莫桑比克。大约在 17世纪, 他们渡河进入今日南非共和国境内, 这个时间与阿非

利卡人的自由农场主从好望角向内地扩张大致同时 0»。南非前外长博塔在 1974年 10月 24日召开的

联合国安理会会议上发言时, 竟自欺欺人地把南非的官方谎言公开向全世界发布: /大约在 17世纪

中叶, 南部非洲的白人和黑人相遇于本大陆一个几乎无人居住的地方 0¼。更有甚者, 在 1975年 6月

6日于洛杉矶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 一名南非学者 ( C. P. M udler) 大放厥词: /班图人不是土著。

他们是在荷兰人和英国人之后才到达 (南非 ) 的 0½。在 20世纪 80年代之前, 南非历史教学大纲和

教科书中根本没有关于非洲殖民以前历史的章节。黑人学生被教导说, 他们的历史是从 1652年范 #

里贝克在好望角登陆那天开始的。1974年出版的标准第八册历史教科书中只有这样的语句: /南部非

洲不是南班图人的故乡, 他们与白人一样是移民, ,, 无法确知他们迁徙运动的前锋是何时到达南非

的, 但有迹象表明是在 15世纪或稍早一点。0 ¾ 这些官方教科书一手遮天, 无视从林波波河南岸到开

普东南部证明黑人于公元后几个世纪早已到达该地区的考古发掘的实证材料。按照阿非利卡人的逻

辑, 既然南部非洲不是班图人的故乡, 那么迁徙的布尔人进入的自然就是 /无主土地0, 他们是根据

/先发现先占有0 的原则占据了南非 87%以上的土地; 至于黑人现今占有的大约 13%的土地就是历

史上他们祖辈居住的土地, /现今除两小块地区外, 南非境内所有原属班图人的区域仍为班图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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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0¹。这种 /无主土地0 的 /天然0 理念仍可在至 1994年为止南非一些阿非利卡人的公开言论中找

到回音。

历史的发展颇具戏剧性。20世纪 90年代, 阿非利卡人的阶下囚 ) ) ) 黑人领袖曼德拉成为白人总

统德克勒克的座上宾, 并在 1994年成为新南非首任总统。黑白似乎颠倒了过来 (可否改为: 黑人与

白人的政治地位发生了根本性的历史转变 ), 但双方经济关系的实质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无论是曼

德拉, 还是他的继任者姆贝基, 要解决南非历史遗留下来的根深蒂固的土地问题, 不得不从土地所有

权着手, 但要把被阿非利卡人强占了几个世纪的所谓 /无主土地 0 从他们手中索回, 并非像改变政

权或者政治地位那般可以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实现, 而必须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很大的力气。具有讽刺

意味而又无奈的是, 南非黑人政府只能根据 /愿买愿卖 0 的政策, 从白人手中赎回部分土地, 或
者原住民的后代在能够出示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以证明他们在历史上对某片土地拥有所有权的, 即

证明他们要索回的土地不是 /无主土地 0 的情况下, 才能合法地拥有历史上本属于自己的土地,

而由于上述原因, 要否认 /无主土地 0 在法律取证上是何其难也, 因而至今在这方面进展不大。
这在某种程度上,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内, 无疑制约着南非经济合理健康地发展, 但南非的进步和

未来也就在于此 ) ) ) 一个民主、法制的国家, 终究会靠民主、法制反过来解决经济和意识形态方面

的问题。

结   语

本文最后要强调的是: 尽管 /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方面的发展是以经济发

展为基础的。但是, 它们又都互相影响, 并对经济基础产生影响。并不是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 才

是积极的, 而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

础上的相互作用 0º。因此, 从另外一个视角探讨一下和阿非利卡人土地观念相关的意识形态与其殖

民南非的关系, 不仅是个心理学的问题, 而且更重要的是个历史学的理论认识问题。仅仅从道德层面

谴责殖民主义的罪恶, 或者仅仅从政治经济的表象来看待和解决历史问题, 都不能从根本上达到施政

的目标。尽管面临来自成千上万的黑人群众的巨大压力, » 尽管黑人和白人之间的宿怨依然难解, 但

南非新政府的英明之处就在于他们认识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作为阿非利卡人和班图黑人的杰出领

袖, 德克勒克和曼德拉充分地意识到南非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 德克勒克勇敢地释放了曼德拉, 而曼

德拉也以更宽广的胸怀表示不仅要解放被剥削者, 还要解放压迫者。因而南非没有像津巴布韦那样采

取急进的或者激烈的 /土改0 措施, 不是简单地在一夜之间强行将土地的主人由白人变为黑人, 而

是不断探索土地改革的新途径, 有序地清理殖民主义的遗产, 实现将仍被白人占据的 /无主土地 0
转变为社会共有财富的长远目标。

(责任编辑: 安春英  责任校对: 贾丽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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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999年 6月 18日 5人民日报 6 报道: 曼德拉执政 5年来, 土地改革使 313万户黑人重获土地, 共 1719万公顷。这离广大

黑人的要求相去甚远。



Re- surveying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A D issection of the

U. S. . s Counter- Terrorism Strategy ( 1 of 2)

Ma L irong pp15- 10

  S ince the Event o f September 11, a great dea l

of the facts have proved that based on the care fu l

consideration o f energy, geog raphy and culture, the

Un ited S tates has taken the advantage o f the oppor2
tunity of the event to de fine the / green menace0 as
the/ img ined enemy0, wh ich po tentia lly accords the
real demand of the U. S. for hegemony in the name

of counter- terrorism. The Bush adm inistration de2
fined the U. S. m ilitary operation o f revenge as the

/ battle o f the world0 and even as the / battle of the

c iv ilized society0, and div ided thewo rld by / wheth2
er stay w ith us, or stay w ith the terrorists0, hoping
that the o ther countries of thew orld w ould th ink tha t

/ attacking one country is attacking the w ho le0 so

that the who lew orld cou ld be un ited. In order to as2
sort w ith the governm ent. s counter- terror ist strate2
gy, the U. S. med ia have carefully created favora2
b le in ternational pub lic opin ions by disintering the

w orld significance of the event of September 11 and

play ing up the new s top ic o f / chang ing everyth ing0.

Ch ina. s Strategic Choice for Establishing D iplom atic
Relations w ith South Africa ( 1 of 2)

Yang L ihua pp111- 16

  U nder the situat ion o f globa l integration and de2
ve lopment diversity, conferr ing and co llaberation be2
tw een the deve loping pow ers are play ing an unne2
glectab le ro le in bu ild ing the world econom ic and

po litical o rder, w hich is proved by the development

of Ch ina- South A frica cooperative re lation. S ince

the d ip loma tic re lation swere estab lished betw een

China and South A frica for nearly ten years, the bi2
latera l common understanding has been deepening

and a strateg ic partnership o f po litical mutual trus,t

econom icmutua lbenefit and in ternationalmu tual as2
sistance is form ing. From enhanc ing understanding

to deepen ing perception, China and South A frica

have extensive common stance and cooperat ive basis

on the ir own conceptions o f national governce po licy

and inm eet ing the develop ing countries. interest in

international affa irs, and very effective consu lting

mechanism s have been estab lished betw een the tw o

sides. Ch ina- South A frica relation w ill go mature

and stab le in the future.

Afrikaaners. Land Conception and Their Colonizing South Africa

SunH ongqi pp129- 34

  In the second half of the 18
th
century, as the

most pow erful colon ialists of the wo rld then, the

N etherlanders ccup ied firstC ape and then to the east

the who le of today. s South A frica, during w hich the
N etherlanders becameA frikaaners and the owners o f

almost a ll South A frican lands w ith many h igh -

sound ing reasons. Th is papermainly a im 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 betw een the land cogn ition of the N eth2
erlands co lon ia lists and the ir pract ice in co lon izing

South A frica, to revea l the co lonialists . menta l

process of co lon izing South A frica and spo liat ing the

land o f nativ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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